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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新五專模式專班 

Q&A 

 
113年 10月 11日臺教技(一)字第 1132302837號函實施 

113年 11月 12日臺教技 (一)字第 1132303210號函修正後實施 

115年 1月 21日臺教技 (一)字第 1152300194號函修正後實施 

 

Q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專門學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之學生是否可以參

與本計畫？ 

A： 可以。惟須注意技高進修部學生如升讀銜接之二專日間部，

建議考量後續工作時間是否與上課時間衝突。 

Q2： 如果技專端專班招生有缺額時，是否可對外招生非原專班

學生？ 

A： 不可以，專班生於技高端已預/選修專班專屬課程，並可抵

免或採計為二專學分，非專班學生臨時加入可能產生技術

程度落差及學分數不足等問題。 

Q3： 技專校院是否以系為單位進行招生？ 

A： 是。以各校經核定之招生單位(科、系、所、學程)為限。 

Q4： 計畫書填報之技高師資名單，實際執行時能否變更？ 

A： 可以。師資可依實際開課情形進行調整。 

Q5： 技專端招生名額為外加或內含？ 

A： 外加或內含皆可；除了依「技專校院總量院所系科增設調整

與招生名額管控原則」公告之服務業領域（含觀光休閒餐旅

領域以及其他領域系科者），應採內含名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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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技專端招生人數未達開班規模，請問是否可以跟校內一般

生共同上課？ 

A： 大學修課具有選修彈性，因此本專班開設課程亦可以開放

其他非專班學生來選修；專班生如果在修完專班課程有餘

裕情形下，希望多選修非專班開設課程也是可以的。惟必須

注意專班生整體修課學分數應符合二專學制畢業學分數。 

Q7： 是否可以提高開班經費補助，以用於聘任助理或者是後續

輔導班級學生事宜？ 

A： 自 115 學年度起，新申請計畫屬於開設農林漁牧工等重點

領域產業及嚴重缺工產業班別者，開班經費提高至 70萬元，

惟僅補助業務費，各校可自行評估使用內容。 

Q8： 申請通過之專班，技高端開設選修課程等相關經費是否可

由技專端先行墊付？ 

A： 自 115 學年度起，新申請計畫開班經費於高一開班起撥付

予技專校院，各校可自行運用。 

Q9： 115學年度起，新申請計畫可辦理專班類型有什麼變化嗎？

請問可招收技高幾年級之學生呢？ 

A： 為鼓勵技高及技專自高一開始完整規劃專班內容， 115 學

年度起將統一以「3+2」或「3+2+2」模式申辦專班。一律招

收高一學生參與專班。 

Q10： 一間技高是否可以對接多間技專？ 

A： 可以，但必須審慎考量系科對接適合度及技高生源是否充

足，一名學生僅能參與一專班，技高甄選時即不得重複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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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本專班是否需要綁定合作企業？計畫書內必須檢附企業合

作意向書嗎？ 

A： 需要。為協助學生畢業即就業，促進人才與產業接軌，自 115

學年度起，新申請專班應結合企業資源，需檢附企業合作意

向書，並媒合企業提供正式職缺，落實培育學生就業力。 

Q12： 專班生技高畢業後不再就讀原專班，改就讀他校二專時是

否能進行學分抵免？ 

A： 依各校學分抵免相關規定自行審核是否符合系科專業。 

Q13： 合作之技高群科及技專系科是否必須對應？ 

A： 技高群科及技專系科應有一定程度對應，但可以群為單位

進行彈性思考。 

Q14： 高中課程已審定，新的選修課程應如何結合？ 

A： 合作開設之預、選修課程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後，得採計技高學分及成績。 

Q15： 技高端選修課程得否以遠距教學方式辦理？ 

A： 如採數位遠距教學實施者，依「高級中等學校跨校選修或預

修課程數位遠距教學實施要點」辦理，其課程實施與學業成

績評量方式、學分採計、成績登錄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合作

學校協議後定之，且該科目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節數採即時

互動方式進行。 

Q16： 技高端甄選是否以科為單位？ 

A： 是。以對接科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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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 計畫書若有課程變更，是否要再次報部？ 

A： 是，原計畫之課程如產生變動，應依程序報部修正。 

Q18： 本專班是否必須開設技高選修課？或完全於二專開課即

可？ 

A： 考量專班銜接性及減輕學生升讀二專須修畢 80 學分之壓

力，技高階段仍需由技高及技專合作開設預選修課程，以共

構課程協助學生銜接。惟考量技高課程修正意願，115 學年

度起技高端新增「技專開設預修課程」模式，新申辦計畫選

擇此模式者，技專得於學期中、週末假日或寒暑假提供專業

及實習課程以供通過技高甄選之專班生赴技專修課，由各

技專發給學分證明。 

Q19： 如因升讀技專端人數未達成班人數而無法開班，應如何處

理？ 

A： 本專班之銜接規劃，係為協助學生透過單招管道甄試入學

升讀科大，免用統測成績，學習專業技術同時減輕學生升學

壓力，考量學生信賴專班規劃，自技高階段參與專班後銜接

合作科大就讀，爰開班學校不得因升科大階段參與計畫人

數流失，未達成班人數而影響專班學生升學權益。因此本於

計畫育才精神，本專班技高生如具升讀合作科大意願且通

過學校甄選，技專階段應賡續開辦專班，讓學生得完成專班

學業，以維專班生權益。 

Q20： 完成 3+2專班之學生是否可循轉學管道升讀四技學制？ 

A： 可以，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